关于征集各地律师对公安机关看守所

律师会见室应用分隔设置情况反映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律师协会：
    在第六次全国律师代表大会期间，来自22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106位代表提出《要求公安部修改“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的提案。为了解决提案中所列问题，全国律协建议各地律师协会在本地开展…次有关公安机关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应用分隔设置以及对律师会见工作影响的调查活动。全国律协汇集各地情况后，将积极与相关部门协调，促进问题的解决。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开展实地调研

  通过召开律师座谈会了解有关公安机关律师会见室应用分

隔设施的情况，有条件的地方要实地走几个看守所了解情况。
  二、提交书面意见

  1．本地区公安机关看守所律师会见室的基本情况，如，了

解了多少看守所、是否设有分隔设施等；
    2．本地区律师办理刑事案件数量等情况，由于《看守所建筑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影响律师会见当事人、犯罪嫌疑人的具体问题，如有具体案例，需提供；
    3．律师协会是否与公安机关就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应用分隔设置的问题进行过交涉；公安机关的回复意见情况。有无回复，口头的、文字的，如有文字回复请提供复印件。有无公安机关根据律师协会的意见改变看守所律师会见室的分隔设置，方便律师会见。如有请具体说明。
    4．提出具体建议：(一)公安机关就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应用分隔设置对律师会见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影响及产生的危害；(二)具体修改看守所律师会见室分隔设置的意见等。

  三、具体要求

  1．本次对看守所有关情况的调研，是对全国律协第六届律

师代表大会律师提案涉及问题的具体落实。各地律师协会应积极配合，全国律协常务理事、理事应参与此项活动。
    2．在实地调研中，各地律师协会要注意做好与公安机关的协调工作。
    3．各地律师协会要做好文字的汇总和整理工作，提出具有

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书面形式报全国律协。
    4．2005年12月20曰前，将书面报告报全国律协会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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